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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《公司章程》修正案 

 

公司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相关要求对《公司章程》进行相应修订，具体

情况如下： 

修订前 修订后 

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： 

 （一）召集股东大会，并向股东大会报告

工作； 

 （二）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； 

 ………… 

（十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本

章程及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。 

超出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外的事项，应当提

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： 

 （一）召集股东大会，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

作； 

 （二）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； 

 ………… 

（十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本章程

及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。 

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、提名委员会、薪酬与

考核委员会和战略决策委员会，其中审计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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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上述修订外，其他条款不变。本事项尚需经股东大会批准，同时，公司董事会提请股

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其授权的相关人员具体办理后续工商变更登记、备案等手续，具体变

更内容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准备案登记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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